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臺中簡易庭小額民事判決

112年度中小字第5276號

原      告  許月英  

0000000000000000

被      告  王建平  

上列當事人間返還押金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0月2日言詞辯論

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4萬4000元。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新臺幣846元，並加計自本裁判確定之翌日

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餘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第１項得假執行。

　　事 實 及 理 由

一、原告主張：原告向被告承租門牌號碼臺中市○○區○○路0

段000○0號（下稱系爭房屋）一樓使用區，約定租賃期間1

年，租期自民國111年7月1日起至112年6月30日止，租金每

月新臺幣（下同）2萬6,000元（下稱系爭租約），租期已於

112年6月30日期滿，原告並已搬出且按房屋租賃契約書(下

稱系爭契約書)規定恢復原狀歸還房屋。被告卻遲未點交房

屋，並藉故不返還押金5萬2000元。爰依系爭租約之法律關

係，提起本件訴訟。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5萬2000元。

二、被告則以：原告前向被告承租系爭房屋，詎原告於112年6月

30日租約到期後，擅將系爭房屋上之廣告招牌、遮陽帆布及

室內部分裝潢拆除，亦未歸還遙控器1顆。並主張被告應賠

償下列損害：⑴廣告招牌費用11,000元、⑵遮陽帆布費用1

0,500元、⑶輕鋼架矽酸鈣板16片費用1,000元、⑷鐵捲門控

制器1組費用1,340元、⑸依系爭租約第21條之地價稅金分擔

額3,532元、⑹依系爭租約第6條之違約金52,000元、⑺慰撫

金6,666元、⑻庭呈第1 頁就是展示櫃。第2 頁是新增的大

門沒有還原且還有垃圾。第3 頁是原告為分租給按摩店也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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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原。第4 頁是原告將所有燈具拆走後，天花板挖孔部分請

其還原，甚至開關也挖走，牆壁都坑坑洞洞等語。又主張原

告交還房屋時應負責恢復原狀，待恢復原狀後，再返還押

金，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得心證之理由

(一)原告主張之事實，業據其提出現場照片、房屋租賃契約書、

兩造對話紀錄可稽（本院卷第17至22頁、第51至63頁），被

告除就原告業已回復原狀事實否認外，餘不爭執，就被告不

否認事實，堪認為真。經查：

　⑴被告辯稱原告於112年6月30日租約到期後，擅將系爭房屋上

之廣告招牌、遮陽帆布及室內部分裝潢拆除，亦未歸還遙控

器1顆，致使被告遭受損害，因而請求原告賠償廣告招牌費

用11,000元、遮陽帆布費用10,500元、輕鋼架矽酸鈣板16片

費用1,000元、鐵捲門控制器1組費用1,340元等語，然此部

分為原告所否認。就原告及被告分別提出之GOOGLE地圖2016

至2023年間之照片所示，原告原係承租中山路2段386-2號之

左側房屋，原386-2號系爭房屋上之遮陽帆布雖確實存在，

惟有破舊之情形，原告係於111年7月1日方遷移至386-2號之

系爭房屋，並將招牌遷移，另照片上之遮陽帆布明顯較新

（見本院卷第51至53頁），而依被告提出系爭租約終止後11

2年6月30日照片，系爭房屋上之招牌僅剩框架，遮陽帆布已

拆除（見本院卷第81頁），惟上開招牌顯為原告所設立商號

之招牌，並非被告設立之招牌，原告既於系爭租約終止後遷

移，將招牌遷移，應無違反兩造契約之處。又被告所指遮陽

帆布部分，如上所述，應係原告於111年7月1日與被告簽訂

系爭租約後設置，被告並無提出證據證明該遮陽帆布係被告

出租設置，且為租賃設備之一部，被告請求原告賠償該部

分，亦有疑問。另關於輕鋼架上之隔間板部分，依卷附相關

照片所示，系爭房屋係作長期為營業使用，室內裝潢本可能

因承租者之需求不同而為變化，是故系爭房屋之天花板隔間

部分，方會使用輕鋼架，而非單純鋼筋混凝土之結構，是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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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輕鋼架上之隔間板，是否如被告所主張原告有加以損壞，

被告亦無提出原告有加以損壞輕鋼架上之隔間板之事由，依

法自難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是被告此部分之抗辯，即無可

採。另被告辯稱原告未歸還遙控器1顆，故請求被告賠償等

語，此亦為原告所否認，被告雖主張原告之分租者亦有遙控

器，顯見原告確實尚有遙控器未歸還等語。然系爭租約內並

未記載交付遙控器之數量，而坊間多有拷貝遙控器之情形存

在，亦自難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自難認為被告此部分主張

有據。又被告辯稱原告拆走所有之照明燈具及開關，應恢復

原狀等情，惟燈泡本即為消耗品，原告承租許久，自會因燈

泡不亮而替換燈泡，其燈泡即為原告所有，故被告請求原告

恢復該部分，為無理由。是被告辯稱請求原告賠償廣告招牌

費用11,000元、遮陽帆布費用10,500元、輕鋼架矽酸鈣板16

片費用1,000元、鐵捲門控制器1組費用1,340元部分，均屬

無據。

　⑵被告另主張請求原告依系爭租約第21條之地價稅金分擔額3,

532元、依系爭租約第6條之違約金52,000元等語，亦為原告

所否認。經查，系爭租約第6條約定：乙方於租約期屆滿

時，除經甲方同意繼續出租外，應即日將租賃房屋誠心按照

原狀遷空交還甲方，不得藉詞推諉或主張任何權利，如不即

時遷讓交還房屋時，甲方每月得向乙方請求按照租金兩倍之

違約金或即申請停水停電至遷讓完了之日止，乙及丙方連帶

保證絕無異議；第21條約定：本件租屋之房屋稅、綜合所得

稅等，若較出租前之稅額增加時，其增加部分，應由乙方

（即原告）負責，乙方絕不異議等語。被告雖主張由原告之

電費預繳單在7月3日繳交及商業登記變更單在7月6日申請，

已經超過6月30日之租賃期限，被告應賠償租金2倍即52,000

元等語，然為原告所否認，且依原告提出之LINE對話紀錄，

原告係因新店落成且系爭租約到期而遷移，並無遲延未清空

之情形，而被告提出之電費單據（見本院卷第95頁），雖可

認為原告於112年7月3日繳納電費，然其上所列為「預繳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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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應係因電費計算週期之因素，原告預繳尚未出帳之電

費，並無法因此推論原告未依約定遷離。另被告提出之原告

設立之商號之商號登記資料日期為112年7月6日，惟該函文

係原告申請變更商號地址之行政文書作業，亦與原告是否依

系爭租約清空遷移無關，被告請求原告應賠償租金2倍即52,

000元，尚屬無據。又被告辯稱依系爭租約第21條應給付被

告地價稅分擔額3,532元等語，為原告所否認。而查，依系

爭租約第21條之文意觀之，係本件租屋之房屋稅、綜合所得

稅等，若較出租前之稅額增加時，其增加部分，應由乙方

（即原告）負責。而本件被告請求為地價稅，是否符合契約

文意，實非無探求之餘地。況綜認地價稅部分亦為系爭租約

第21條約定之範圍，然依上開兩造所提出之GOOGLE地圖照片

觀之，系爭房屋一直均係為營業用途，實際並非自用住宅用

地，則在土地使用狀況相同之情形下，是否確實有「較出租

前之稅額增加」之情形，被告亦無提出原告有稅額增加之事

由，依法自難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自難認為被告此部分主

張有據。是被告辯稱原告依系爭租約第21條之地價稅金分擔

額3,532元、依系爭租約第6條之違約金52,000元部分，亦難

認為有理。

　⑶被告另主張原告不經存證通知或申請調解程序直接控告被

告，造成被告因訴訟準備及上法院等工作損失及精神之消

耗，請求精神慰撫金6,666元等語。然損害賠償之債，以損

害發生及原因事實，兩者之間有相當因果關係為成立要件。

而人民因調解、訴訟所花費時間、勞力及金錢，不可一概認

屬他方應賠償之損害，蓋原告循調解、訴訟程序解決糾紛、

維護自身權益，本需耗費相當勞費，他方應訴亦有勞費支

出，此為法治社會解決私權紛爭制度設計所不得不然，故雙

方勞費支出，除法律另有規定外，本應由各當事人自行承

擔，尚難向他方請求損害賠償。而查，本件原告向被告提起

本件訴訟，係屬原告行使其訴訟權，難認此係侵害被告之權

利，是被告此部分請求，尚難認有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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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⑷至被告辯稱：庭呈第1 頁展示櫃。第2 頁新增大門。第3 頁

原告為分租給按摩店。第4 頁是原告將所有燈具拆走後，天

花板挖孔部分請其還原，甚至開關也挖走，牆壁都坑坑洞

洞，顯有未回復原狀情事等語。原告對此則覆以，原本伊承

租系爭房屋時就已坑坑洞洞，這些東西是伊安裝，拆走理所

當然，電線也是伊自己接等語，是上開原告拆走之物，係原

告加裝附於系爭房屋，則其拆走等於是回復原狀，並無疑

義。惟原告既不否認上開１頁展示櫃為其所有，其於租賃關

係結束後，未為遷移，顯係未就租賃物為回復原狀之行為，

依系爭租約第6條，承租人請求返還押租金之條件尚未成

就，其請求返還押租金，自屬無據。

(二)再按押租金性質上係在擔保承租人基於租賃契約所生之各項

債務，已如前述，解釋上自應於承租人履行返還租賃物之義

務後，出租人始有返還押租金之義務。惟系爭租賃標的位於

市場，其如立即出租，即可享受租金之利益，如因承租人未

遷移系爭展示櫃，則未能出租，對出租人亦屬不利，本院認

基於誠實信用原則，應就原告未遷移系爭展示櫃之日扣減其

違約金以供被告保管費之用，是衡酌系爭租賃物出租經濟價

值與留置未遷移展示櫃未能出租之不利益，認按月刻以相當

於保管費金額500元後，被告應返還系爭押租金。經查，依

被告辯稱，原告現尚有玻璃展示櫃位移走等情，有被告提出

之照片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125頁）；故依照系爭契約書

第6條規定，應扣減被告得請求之違約金8000元後，返還押

租金。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系爭租約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4萬4

000元(計算式：5萬0000-0000=4萬4000)，為有理由，應予

准許。逾此範圍請求，為無理由，不應准許。

五、本件判決係依民事訴訟法第436之8條規定適用小額訴訟程

序，所為被告敗訴判決，應適用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20之

規定，依職權宣告假執行。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舉證據，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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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審酌結果，與本件判決結論均無影響，爰不一一論述，附此

　　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第436條之20。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3　　日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臺中簡易庭

　　　　　　　　　　　　　　　　　法　官　陳學德

以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以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向

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上訴理由應表明一、原判決所

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二、依訴訟資料可認為原判決有違背

法令之具體事實），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

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並應繳納上訴

費新臺幣1500元，如未繳納，依民事訴訟法施行法第9 條之規

定，認當事人明知上訴要件有欠缺，逕以裁定駁回其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4　　日

　　　　　　　　　　　　　　　　　書記官　賴恩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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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中地方法院臺中簡易庭小額民事判決
112年度中小字第5276號
原      告  許月英  


被      告  王建平  
上列當事人間返還押金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0月2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4萬4000元。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新臺幣846元，並加計自本裁判確定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餘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第１項得假執行。
　　事 實 及 理 由
一、原告主張：原告向被告承租門牌號碼臺中市○○區○○路0段000○0號（下稱系爭房屋）一樓使用區，約定租賃期間1年，租期自民國111年7月1日起至112年6月30日止，租金每月新臺幣（下同）2萬6,000元（下稱系爭租約），租期已於112年6月30日期滿，原告並已搬出且按房屋租賃契約書(下稱系爭契約書)規定恢復原狀歸還房屋。被告卻遲未點交房屋，並藉故不返還押金5萬2000元。爰依系爭租約之法律關係，提起本件訴訟。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5萬2000元。
二、被告則以：原告前向被告承租系爭房屋，詎原告於112年6月30日租約到期後，擅將系爭房屋上之廣告招牌、遮陽帆布及室內部分裝潢拆除，亦未歸還遙控器1顆。並主張被告應賠償下列損害：⑴廣告招牌費用11,000元、⑵遮陽帆布費用10,500元、⑶輕鋼架矽酸鈣板16片費用1,000元、⑷鐵捲門控制器1組費用1,340元、⑸依系爭租約第21條之地價稅金分擔額3,532元、⑹依系爭租約第6條之違約金52,000元、⑺慰撫金6,666元、⑻庭呈第1 頁就是展示櫃。第2 頁是新增的大門沒有還原且還有垃圾。第3 頁是原告為分租給按摩店也未還原。第4 頁是原告將所有燈具拆走後，天花板挖孔部分請其還原，甚至開關也挖走，牆壁都坑坑洞洞等語。又主張原告交還房屋時應負責恢復原狀，待恢復原狀後，再返還押金，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得心證之理由
(一)原告主張之事實，業據其提出現場照片、房屋租賃契約書、兩造對話紀錄可稽（本院卷第17至22頁、第51至63頁），被告除就原告業已回復原狀事實否認外，餘不爭執，就被告不否認事實，堪認為真。經查：
　⑴被告辯稱原告於112年6月30日租約到期後，擅將系爭房屋上之廣告招牌、遮陽帆布及室內部分裝潢拆除，亦未歸還遙控器1顆，致使被告遭受損害，因而請求原告賠償廣告招牌費用11,000元、遮陽帆布費用10,500元、輕鋼架矽酸鈣板16片費用1,000元、鐵捲門控制器1組費用1,340元等語，然此部分為原告所否認。就原告及被告分別提出之GOOGLE地圖2016至2023年間之照片所示，原告原係承租中山路2段386-2號之左側房屋，原386-2號系爭房屋上之遮陽帆布雖確實存在，惟有破舊之情形，原告係於111年7月1日方遷移至386-2號之系爭房屋，並將招牌遷移，另照片上之遮陽帆布明顯較新（見本院卷第51至53頁），而依被告提出系爭租約終止後112年6月30日照片，系爭房屋上之招牌僅剩框架，遮陽帆布已拆除（見本院卷第81頁），惟上開招牌顯為原告所設立商號之招牌，並非被告設立之招牌，原告既於系爭租約終止後遷移，將招牌遷移，應無違反兩造契約之處。又被告所指遮陽帆布部分，如上所述，應係原告於111年7月1日與被告簽訂系爭租約後設置，被告並無提出證據證明該遮陽帆布係被告出租設置，且為租賃設備之一部，被告請求原告賠償該部分，亦有疑問。另關於輕鋼架上之隔間板部分，依卷附相關照片所示，系爭房屋係作長期為營業使用，室內裝潢本可能因承租者之需求不同而為變化，是故系爭房屋之天花板隔間部分，方會使用輕鋼架，而非單純鋼筋混凝土之結構，是關於輕鋼架上之隔間板，是否如被告所主張原告有加以損壞，被告亦無提出原告有加以損壞輕鋼架上之隔間板之事由，依法自難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是被告此部分之抗辯，即無可採。另被告辯稱原告未歸還遙控器1顆，故請求被告賠償等語，此亦為原告所否認，被告雖主張原告之分租者亦有遙控器，顯見原告確實尚有遙控器未歸還等語。然系爭租約內並未記載交付遙控器之數量，而坊間多有拷貝遙控器之情形存在，亦自難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自難認為被告此部分主張有據。又被告辯稱原告拆走所有之照明燈具及開關，應恢復原狀等情，惟燈泡本即為消耗品，原告承租許久，自會因燈泡不亮而替換燈泡，其燈泡即為原告所有，故被告請求原告恢復該部分，為無理由。是被告辯稱請求原告賠償廣告招牌費用11,000元、遮陽帆布費用10,500元、輕鋼架矽酸鈣板16片費用1,000元、鐵捲門控制器1組費用1,340元部分，均屬無據。
　⑵被告另主張請求原告依系爭租約第21條之地價稅金分擔額3,532元、依系爭租約第6條之違約金52,000元等語，亦為原告所否認。經查，系爭租約第6條約定：乙方於租約期屆滿時，除經甲方同意繼續出租外，應即日將租賃房屋誠心按照原狀遷空交還甲方，不得藉詞推諉或主張任何權利，如不即時遷讓交還房屋時，甲方每月得向乙方請求按照租金兩倍之違約金或即申請停水停電至遷讓完了之日止，乙及丙方連帶保證絕無異議；第21條約定：本件租屋之房屋稅、綜合所得稅等，若較出租前之稅額增加時，其增加部分，應由乙方（即原告）負責，乙方絕不異議等語。被告雖主張由原告之電費預繳單在7月3日繳交及商業登記變更單在7月6日申請，已經超過6月30日之租賃期限，被告應賠償租金2倍即52,000元等語，然為原告所否認，且依原告提出之LINE對話紀錄，原告係因新店落成且系爭租約到期而遷移，並無遲延未清空之情形，而被告提出之電費單據（見本院卷第95頁），雖可認為原告於112年7月3日繳納電費，然其上所列為「預繳電費」，應係因電費計算週期之因素，原告預繳尚未出帳之電費，並無法因此推論原告未依約定遷離。另被告提出之原告設立之商號之商號登記資料日期為112年7月6日，惟該函文係原告申請變更商號地址之行政文書作業，亦與原告是否依系爭租約清空遷移無關，被告請求原告應賠償租金2倍即52,000元，尚屬無據。又被告辯稱依系爭租約第21條應給付被告地價稅分擔額3,532元等語，為原告所否認。而查，依系爭租約第21條之文意觀之，係本件租屋之房屋稅、綜合所得稅等，若較出租前之稅額增加時，其增加部分，應由乙方（即原告）負責。而本件被告請求為地價稅，是否符合契約文意，實非無探求之餘地。況綜認地價稅部分亦為系爭租約第21條約定之範圍，然依上開兩造所提出之GOOGLE地圖照片觀之，系爭房屋一直均係為營業用途，實際並非自用住宅用地，則在土地使用狀況相同之情形下，是否確實有「較出租前之稅額增加」之情形，被告亦無提出原告有稅額增加之事由，依法自難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自難認為被告此部分主張有據。是被告辯稱原告依系爭租約第21條之地價稅金分擔額3,532元、依系爭租約第6條之違約金52,000元部分，亦難認為有理。
　⑶被告另主張原告不經存證通知或申請調解程序直接控告被告，造成被告因訴訟準備及上法院等工作損失及精神之消耗，請求精神慰撫金6,666元等語。然損害賠償之債，以損害發生及原因事實，兩者之間有相當因果關係為成立要件。而人民因調解、訴訟所花費時間、勞力及金錢，不可一概認屬他方應賠償之損害，蓋原告循調解、訴訟程序解決糾紛、維護自身權益，本需耗費相當勞費，他方應訴亦有勞費支出，此為法治社會解決私權紛爭制度設計所不得不然，故雙方勞費支出，除法律另有規定外，本應由各當事人自行承擔，尚難向他方請求損害賠償。而查，本件原告向被告提起本件訴訟，係屬原告行使其訴訟權，難認此係侵害被告之權利，是被告此部分請求，尚難認有據。
　⑷至被告辯稱：庭呈第1 頁展示櫃。第2 頁新增大門。第3 頁原告為分租給按摩店。第4 頁是原告將所有燈具拆走後，天花板挖孔部分請其還原，甚至開關也挖走，牆壁都坑坑洞洞，顯有未回復原狀情事等語。原告對此則覆以，原本伊承租系爭房屋時就已坑坑洞洞，這些東西是伊安裝，拆走理所當然，電線也是伊自己接等語，是上開原告拆走之物，係原告加裝附於系爭房屋，則其拆走等於是回復原狀，並無疑義。惟原告既不否認上開１頁展示櫃為其所有，其於租賃關係結束後，未為遷移，顯係未就租賃物為回復原狀之行為，依系爭租約第6條，承租人請求返還押租金之條件尚未成就，其請求返還押租金，自屬無據。
(二)再按押租金性質上係在擔保承租人基於租賃契約所生之各項債務，已如前述，解釋上自應於承租人履行返還租賃物之義務後，出租人始有返還押租金之義務。惟系爭租賃標的位於市場，其如立即出租，即可享受租金之利益，如因承租人未遷移系爭展示櫃，則未能出租，對出租人亦屬不利，本院認基於誠實信用原則，應就原告未遷移系爭展示櫃之日扣減其違約金以供被告保管費之用，是衡酌系爭租賃物出租經濟價值與留置未遷移展示櫃未能出租之不利益，認按月刻以相當於保管費金額500元後，被告應返還系爭押租金。經查，依被告辯稱，原告現尚有玻璃展示櫃位移走等情，有被告提出之照片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125頁）；故依照系爭契約書第6條規定，應扣減被告得請求之違約金8000元後，返還押租金。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系爭租約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4萬4000元(計算式：5萬0000-0000=4萬4000)，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請求，為無理由，不應准許。
五、本件判決係依民事訴訟法第436之8條規定適用小額訴訟程序，所為被告敗訴判決，應適用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20之規定，依職權宣告假執行。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舉證據，經
　　審酌結果，與本件判決結論均無影響，爰不一一論述，附此
　　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第436條之20。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3　　日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臺中簡易庭
　　　　　　　　　　　　　　　　　法　官　陳學德
以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以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向
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上訴理由應表明一、原判決所
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二、依訴訟資料可認為原判決有違背
法令之具體事實），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
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並應繳納上訴
費新臺幣1500元，如未繳納，依民事訴訟法施行法第9 條之規定，認當事人明知上訴要件有欠缺，逕以裁定駁回其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4　　日
　　　　　　　　　　　　　　　　　書記官　賴恩慧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臺中簡易庭小額民事判決
112年度中小字第5276號
原      告  許月英  

被      告  王建平  
上列當事人間返還押金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0月2日言詞辯論
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4萬4000元。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新臺幣846元，並加計自本裁判確定之翌日
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餘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第１項得假執行。
　　事 實 及 理 由
一、原告主張：原告向被告承租門牌號碼臺中市○○區○○路0段000
    ○0號（下稱系爭房屋）一樓使用區，約定租賃期間1年，租
    期自民國111年7月1日起至112年6月30日止，租金每月新臺
    幣（下同）2萬6,000元（下稱系爭租約），租期已於112年6
    月30日期滿，原告並已搬出且按房屋租賃契約書(下稱系爭
    契約書)規定恢復原狀歸還房屋。被告卻遲未點交房屋，並
    藉故不返還押金5萬2000元。爰依系爭租約之法律關係，提
    起本件訴訟。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5萬2000元。
二、被告則以：原告前向被告承租系爭房屋，詎原告於112年6月
    30日租約到期後，擅將系爭房屋上之廣告招牌、遮陽帆布及
    室內部分裝潢拆除，亦未歸還遙控器1顆。並主張被告應賠
    償下列損害：⑴廣告招牌費用11,000元、⑵遮陽帆布費用10,5
    00元、⑶輕鋼架矽酸鈣板16片費用1,000元、⑷鐵捲門控制器1
    組費用1,340元、⑸依系爭租約第21條之地價稅金分擔額3,53
    2元、⑹依系爭租約第6條之違約金52,000元、⑺慰撫金6,666
    元、⑻庭呈第1 頁就是展示櫃。第2 頁是新增的大門沒有還
    原且還有垃圾。第3 頁是原告為分租給按摩店也未還原。第
    4 頁是原告將所有燈具拆走後，天花板挖孔部分請其還原，
    甚至開關也挖走，牆壁都坑坑洞洞等語。又主張原告交還房
    屋時應負責恢復原狀，待恢復原狀後，再返還押金，資為抗
    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得心證之理由
(一)原告主張之事實，業據其提出現場照片、房屋租賃契約書、
    兩造對話紀錄可稽（本院卷第17至22頁、第51至63頁），被
    告除就原告業已回復原狀事實否認外，餘不爭執，就被告不
    否認事實，堪認為真。經查：
　⑴被告辯稱原告於112年6月30日租約到期後，擅將系爭房屋上
    之廣告招牌、遮陽帆布及室內部分裝潢拆除，亦未歸還遙控
    器1顆，致使被告遭受損害，因而請求原告賠償廣告招牌費
    用11,000元、遮陽帆布費用10,500元、輕鋼架矽酸鈣板16片
    費用1,000元、鐵捲門控制器1組費用1,340元等語，然此部
    分為原告所否認。就原告及被告分別提出之GOOGLE地圖2016
    至2023年間之照片所示，原告原係承租中山路2段386-2號之
    左側房屋，原386-2號系爭房屋上之遮陽帆布雖確實存在，
    惟有破舊之情形，原告係於111年7月1日方遷移至386-2號之
    系爭房屋，並將招牌遷移，另照片上之遮陽帆布明顯較新（
    見本院卷第51至53頁），而依被告提出系爭租約終止後112
    年6月30日照片，系爭房屋上之招牌僅剩框架，遮陽帆布已
    拆除（見本院卷第81頁），惟上開招牌顯為原告所設立商號
    之招牌，並非被告設立之招牌，原告既於系爭租約終止後遷
    移，將招牌遷移，應無違反兩造契約之處。又被告所指遮陽
    帆布部分，如上所述，應係原告於111年7月1日與被告簽訂
    系爭租約後設置，被告並無提出證據證明該遮陽帆布係被告
    出租設置，且為租賃設備之一部，被告請求原告賠償該部分
    ，亦有疑問。另關於輕鋼架上之隔間板部分，依卷附相關照
    片所示，系爭房屋係作長期為營業使用，室內裝潢本可能因
    承租者之需求不同而為變化，是故系爭房屋之天花板隔間部
    分，方會使用輕鋼架，而非單純鋼筋混凝土之結構，是關於
    輕鋼架上之隔間板，是否如被告所主張原告有加以損壞，被
    告亦無提出原告有加以損壞輕鋼架上之隔間板之事由，依法
    自難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是被告此部分之抗辯，即無可採
    。另被告辯稱原告未歸還遙控器1顆，故請求被告賠償等語
    ，此亦為原告所否認，被告雖主張原告之分租者亦有遙控器
    ，顯見原告確實尚有遙控器未歸還等語。然系爭租約內並未
    記載交付遙控器之數量，而坊間多有拷貝遙控器之情形存在
    ，亦自難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自難認為被告此部分主張有
    據。又被告辯稱原告拆走所有之照明燈具及開關，應恢復原
    狀等情，惟燈泡本即為消耗品，原告承租許久，自會因燈泡
    不亮而替換燈泡，其燈泡即為原告所有，故被告請求原告恢
    復該部分，為無理由。是被告辯稱請求原告賠償廣告招牌費
    用11,000元、遮陽帆布費用10,500元、輕鋼架矽酸鈣板16片
    費用1,000元、鐵捲門控制器1組費用1,340元部分，均屬無
    據。
　⑵被告另主張請求原告依系爭租約第21條之地價稅金分擔額3,5
    32元、依系爭租約第6條之違約金52,000元等語，亦為原告
    所否認。經查，系爭租約第6條約定：乙方於租約期屆滿時
    ，除經甲方同意繼續出租外，應即日將租賃房屋誠心按照原
    狀遷空交還甲方，不得藉詞推諉或主張任何權利，如不即時
    遷讓交還房屋時，甲方每月得向乙方請求按照租金兩倍之違
    約金或即申請停水停電至遷讓完了之日止，乙及丙方連帶保
    證絕無異議；第21條約定：本件租屋之房屋稅、綜合所得稅
    等，若較出租前之稅額增加時，其增加部分，應由乙方（即
    原告）負責，乙方絕不異議等語。被告雖主張由原告之電費
    預繳單在7月3日繳交及商業登記變更單在7月6日申請，已經
    超過6月30日之租賃期限，被告應賠償租金2倍即52,000元等
    語，然為原告所否認，且依原告提出之LINE對話紀錄，原告
    係因新店落成且系爭租約到期而遷移，並無遲延未清空之情
    形，而被告提出之電費單據（見本院卷第95頁），雖可認為
    原告於112年7月3日繳納電費，然其上所列為「預繳電費」
    ，應係因電費計算週期之因素，原告預繳尚未出帳之電費，
    並無法因此推論原告未依約定遷離。另被告提出之原告設立
    之商號之商號登記資料日期為112年7月6日，惟該函文係原
    告申請變更商號地址之行政文書作業，亦與原告是否依系爭
    租約清空遷移無關，被告請求原告應賠償租金2倍即52,000
    元，尚屬無據。又被告辯稱依系爭租約第21條應給付被告地
    價稅分擔額3,532元等語，為原告所否認。而查，依系爭租
    約第21條之文意觀之，係本件租屋之房屋稅、綜合所得稅等
    ，若較出租前之稅額增加時，其增加部分，應由乙方（即原
    告）負責。而本件被告請求為地價稅，是否符合契約文意，
    實非無探求之餘地。況綜認地價稅部分亦為系爭租約第21條
    約定之範圍，然依上開兩造所提出之GOOGLE地圖照片觀之，
    系爭房屋一直均係為營業用途，實際並非自用住宅用地，則
    在土地使用狀況相同之情形下，是否確實有「較出租前之稅
    額增加」之情形，被告亦無提出原告有稅額增加之事由，依
    法自難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自難認為被告此部分主張有據
    。是被告辯稱原告依系爭租約第21條之地價稅金分擔額3,53
    2元、依系爭租約第6條之違約金52,000元部分，亦難認為有
    理。
　⑶被告另主張原告不經存證通知或申請調解程序直接控告被告
    ，造成被告因訴訟準備及上法院等工作損失及精神之消耗，
    請求精神慰撫金6,666元等語。然損害賠償之債，以損害發
    生及原因事實，兩者之間有相當因果關係為成立要件。而人
    民因調解、訴訟所花費時間、勞力及金錢，不可一概認屬他
    方應賠償之損害，蓋原告循調解、訴訟程序解決糾紛、維護
    自身權益，本需耗費相當勞費，他方應訴亦有勞費支出，此
    為法治社會解決私權紛爭制度設計所不得不然，故雙方勞費
    支出，除法律另有規定外，本應由各當事人自行承擔，尚難
    向他方請求損害賠償。而查，本件原告向被告提起本件訴訟
    ，係屬原告行使其訴訟權，難認此係侵害被告之權利，是被
    告此部分請求，尚難認有據。
　⑷至被告辯稱：庭呈第1 頁展示櫃。第2 頁新增大門。第3 頁
    原告為分租給按摩店。第4 頁是原告將所有燈具拆走後，天
    花板挖孔部分請其還原，甚至開關也挖走，牆壁都坑坑洞洞
    ，顯有未回復原狀情事等語。原告對此則覆以，原本伊承租
    系爭房屋時就已坑坑洞洞，這些東西是伊安裝，拆走理所當
    然，電線也是伊自己接等語，是上開原告拆走之物，係原告
    加裝附於系爭房屋，則其拆走等於是回復原狀，並無疑義。
    惟原告既不否認上開１頁展示櫃為其所有，其於租賃關係結
    束後，未為遷移，顯係未就租賃物為回復原狀之行為，依系
    爭租約第6條，承租人請求返還押租金之條件尚未成就，其
    請求返還押租金，自屬無據。
(二)再按押租金性質上係在擔保承租人基於租賃契約所生之各項
    債務，已如前述，解釋上自應於承租人履行返還租賃物之義
    務後，出租人始有返還押租金之義務。惟系爭租賃標的位於
    市場，其如立即出租，即可享受租金之利益，如因承租人未
    遷移系爭展示櫃，則未能出租，對出租人亦屬不利，本院認
    基於誠實信用原則，應就原告未遷移系爭展示櫃之日扣減其
    違約金以供被告保管費之用，是衡酌系爭租賃物出租經濟價
    值與留置未遷移展示櫃未能出租之不利益，認按月刻以相當
    於保管費金額500元後，被告應返還系爭押租金。經查，依
    被告辯稱，原告現尚有玻璃展示櫃位移走等情，有被告提出
    之照片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125頁）；故依照系爭契約書
    第6條規定，應扣減被告得請求之違約金8000元後，返還押
    租金。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系爭租約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4萬4
    000元(計算式：5萬0000-0000=4萬4000)，為有理由，應予
    准許。逾此範圍請求，為無理由，不應准許。
五、本件判決係依民事訴訟法第436之8條規定適用小額訴訟程序
    ，所為被告敗訴判決，應適用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20之規
    定，依職權宣告假執行。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舉證據，經
　　審酌結果，與本件判決結論均無影響，爰不一一論述，附此
　　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第436條之20。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3　　日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臺中簡易庭
　　　　　　　　　　　　　　　　　法　官　陳學德
以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以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向
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上訴理由應表明一、原判決所
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二、依訴訟資料可認為原判決有違背
法令之具體事實），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
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並應繳納上訴
費新臺幣1500元，如未繳納，依民事訴訟法施行法第9 條之規定
，認當事人明知上訴要件有欠缺，逕以裁定駁回其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4　　日
　　　　　　　　　　　　　　　　　書記官　賴恩慧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臺中簡易庭小額民事判決
112年度中小字第5276號
原      告  許月英  

被      告  王建平  
上列當事人間返還押金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0月2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4萬4000元。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新臺幣846元，並加計自本裁判確定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餘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第１項得假執行。
　　事 實 及 理 由
一、原告主張：原告向被告承租門牌號碼臺中市○○區○○路0段000○0號（下稱系爭房屋）一樓使用區，約定租賃期間1年，租期自民國111年7月1日起至112年6月30日止，租金每月新臺幣（下同）2萬6,000元（下稱系爭租約），租期已於112年6月30日期滿，原告並已搬出且按房屋租賃契約書(下稱系爭契約書)規定恢復原狀歸還房屋。被告卻遲未點交房屋，並藉故不返還押金5萬2000元。爰依系爭租約之法律關係，提起本件訴訟。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5萬2000元。
二、被告則以：原告前向被告承租系爭房屋，詎原告於112年6月30日租約到期後，擅將系爭房屋上之廣告招牌、遮陽帆布及室內部分裝潢拆除，亦未歸還遙控器1顆。並主張被告應賠償下列損害：⑴廣告招牌費用11,000元、⑵遮陽帆布費用10,500元、⑶輕鋼架矽酸鈣板16片費用1,000元、⑷鐵捲門控制器1組費用1,340元、⑸依系爭租約第21條之地價稅金分擔額3,532元、⑹依系爭租約第6條之違約金52,000元、⑺慰撫金6,666元、⑻庭呈第1 頁就是展示櫃。第2 頁是新增的大門沒有還原且還有垃圾。第3 頁是原告為分租給按摩店也未還原。第4 頁是原告將所有燈具拆走後，天花板挖孔部分請其還原，甚至開關也挖走，牆壁都坑坑洞洞等語。又主張原告交還房屋時應負責恢復原狀，待恢復原狀後，再返還押金，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得心證之理由
(一)原告主張之事實，業據其提出現場照片、房屋租賃契約書、兩造對話紀錄可稽（本院卷第17至22頁、第51至63頁），被告除就原告業已回復原狀事實否認外，餘不爭執，就被告不否認事實，堪認為真。經查：
　⑴被告辯稱原告於112年6月30日租約到期後，擅將系爭房屋上之廣告招牌、遮陽帆布及室內部分裝潢拆除，亦未歸還遙控器1顆，致使被告遭受損害，因而請求原告賠償廣告招牌費用11,000元、遮陽帆布費用10,500元、輕鋼架矽酸鈣板16片費用1,000元、鐵捲門控制器1組費用1,340元等語，然此部分為原告所否認。就原告及被告分別提出之GOOGLE地圖2016至2023年間之照片所示，原告原係承租中山路2段386-2號之左側房屋，原386-2號系爭房屋上之遮陽帆布雖確實存在，惟有破舊之情形，原告係於111年7月1日方遷移至386-2號之系爭房屋，並將招牌遷移，另照片上之遮陽帆布明顯較新（見本院卷第51至53頁），而依被告提出系爭租約終止後112年6月30日照片，系爭房屋上之招牌僅剩框架，遮陽帆布已拆除（見本院卷第81頁），惟上開招牌顯為原告所設立商號之招牌，並非被告設立之招牌，原告既於系爭租約終止後遷移，將招牌遷移，應無違反兩造契約之處。又被告所指遮陽帆布部分，如上所述，應係原告於111年7月1日與被告簽訂系爭租約後設置，被告並無提出證據證明該遮陽帆布係被告出租設置，且為租賃設備之一部，被告請求原告賠償該部分，亦有疑問。另關於輕鋼架上之隔間板部分，依卷附相關照片所示，系爭房屋係作長期為營業使用，室內裝潢本可能因承租者之需求不同而為變化，是故系爭房屋之天花板隔間部分，方會使用輕鋼架，而非單純鋼筋混凝土之結構，是關於輕鋼架上之隔間板，是否如被告所主張原告有加以損壞，被告亦無提出原告有加以損壞輕鋼架上之隔間板之事由，依法自難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是被告此部分之抗辯，即無可採。另被告辯稱原告未歸還遙控器1顆，故請求被告賠償等語，此亦為原告所否認，被告雖主張原告之分租者亦有遙控器，顯見原告確實尚有遙控器未歸還等語。然系爭租約內並未記載交付遙控器之數量，而坊間多有拷貝遙控器之情形存在，亦自難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自難認為被告此部分主張有據。又被告辯稱原告拆走所有之照明燈具及開關，應恢復原狀等情，惟燈泡本即為消耗品，原告承租許久，自會因燈泡不亮而替換燈泡，其燈泡即為原告所有，故被告請求原告恢復該部分，為無理由。是被告辯稱請求原告賠償廣告招牌費用11,000元、遮陽帆布費用10,500元、輕鋼架矽酸鈣板16片費用1,000元、鐵捲門控制器1組費用1,340元部分，均屬無據。
　⑵被告另主張請求原告依系爭租約第21條之地價稅金分擔額3,532元、依系爭租約第6條之違約金52,000元等語，亦為原告所否認。經查，系爭租約第6條約定：乙方於租約期屆滿時，除經甲方同意繼續出租外，應即日將租賃房屋誠心按照原狀遷空交還甲方，不得藉詞推諉或主張任何權利，如不即時遷讓交還房屋時，甲方每月得向乙方請求按照租金兩倍之違約金或即申請停水停電至遷讓完了之日止，乙及丙方連帶保證絕無異議；第21條約定：本件租屋之房屋稅、綜合所得稅等，若較出租前之稅額增加時，其增加部分，應由乙方（即原告）負責，乙方絕不異議等語。被告雖主張由原告之電費預繳單在7月3日繳交及商業登記變更單在7月6日申請，已經超過6月30日之租賃期限，被告應賠償租金2倍即52,000元等語，然為原告所否認，且依原告提出之LINE對話紀錄，原告係因新店落成且系爭租約到期而遷移，並無遲延未清空之情形，而被告提出之電費單據（見本院卷第95頁），雖可認為原告於112年7月3日繳納電費，然其上所列為「預繳電費」，應係因電費計算週期之因素，原告預繳尚未出帳之電費，並無法因此推論原告未依約定遷離。另被告提出之原告設立之商號之商號登記資料日期為112年7月6日，惟該函文係原告申請變更商號地址之行政文書作業，亦與原告是否依系爭租約清空遷移無關，被告請求原告應賠償租金2倍即52,000元，尚屬無據。又被告辯稱依系爭租約第21條應給付被告地價稅分擔額3,532元等語，為原告所否認。而查，依系爭租約第21條之文意觀之，係本件租屋之房屋稅、綜合所得稅等，若較出租前之稅額增加時，其增加部分，應由乙方（即原告）負責。而本件被告請求為地價稅，是否符合契約文意，實非無探求之餘地。況綜認地價稅部分亦為系爭租約第21條約定之範圍，然依上開兩造所提出之GOOGLE地圖照片觀之，系爭房屋一直均係為營業用途，實際並非自用住宅用地，則在土地使用狀況相同之情形下，是否確實有「較出租前之稅額增加」之情形，被告亦無提出原告有稅額增加之事由，依法自難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自難認為被告此部分主張有據。是被告辯稱原告依系爭租約第21條之地價稅金分擔額3,532元、依系爭租約第6條之違約金52,000元部分，亦難認為有理。
　⑶被告另主張原告不經存證通知或申請調解程序直接控告被告，造成被告因訴訟準備及上法院等工作損失及精神之消耗，請求精神慰撫金6,666元等語。然損害賠償之債，以損害發生及原因事實，兩者之間有相當因果關係為成立要件。而人民因調解、訴訟所花費時間、勞力及金錢，不可一概認屬他方應賠償之損害，蓋原告循調解、訴訟程序解決糾紛、維護自身權益，本需耗費相當勞費，他方應訴亦有勞費支出，此為法治社會解決私權紛爭制度設計所不得不然，故雙方勞費支出，除法律另有規定外，本應由各當事人自行承擔，尚難向他方請求損害賠償。而查，本件原告向被告提起本件訴訟，係屬原告行使其訴訟權，難認此係侵害被告之權利，是被告此部分請求，尚難認有據。
　⑷至被告辯稱：庭呈第1 頁展示櫃。第2 頁新增大門。第3 頁原告為分租給按摩店。第4 頁是原告將所有燈具拆走後，天花板挖孔部分請其還原，甚至開關也挖走，牆壁都坑坑洞洞，顯有未回復原狀情事等語。原告對此則覆以，原本伊承租系爭房屋時就已坑坑洞洞，這些東西是伊安裝，拆走理所當然，電線也是伊自己接等語，是上開原告拆走之物，係原告加裝附於系爭房屋，則其拆走等於是回復原狀，並無疑義。惟原告既不否認上開１頁展示櫃為其所有，其於租賃關係結束後，未為遷移，顯係未就租賃物為回復原狀之行為，依系爭租約第6條，承租人請求返還押租金之條件尚未成就，其請求返還押租金，自屬無據。
(二)再按押租金性質上係在擔保承租人基於租賃契約所生之各項債務，已如前述，解釋上自應於承租人履行返還租賃物之義務後，出租人始有返還押租金之義務。惟系爭租賃標的位於市場，其如立即出租，即可享受租金之利益，如因承租人未遷移系爭展示櫃，則未能出租，對出租人亦屬不利，本院認基於誠實信用原則，應就原告未遷移系爭展示櫃之日扣減其違約金以供被告保管費之用，是衡酌系爭租賃物出租經濟價值與留置未遷移展示櫃未能出租之不利益，認按月刻以相當於保管費金額500元後，被告應返還系爭押租金。經查，依被告辯稱，原告現尚有玻璃展示櫃位移走等情，有被告提出之照片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125頁）；故依照系爭契約書第6條規定，應扣減被告得請求之違約金8000元後，返還押租金。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系爭租約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4萬4000元(計算式：5萬0000-0000=4萬4000)，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請求，為無理由，不應准許。
五、本件判決係依民事訴訟法第436之8條規定適用小額訴訟程序，所為被告敗訴判決，應適用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20之規定，依職權宣告假執行。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舉證據，經
　　審酌結果，與本件判決結論均無影響，爰不一一論述，附此
　　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第436條之20。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3　　日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臺中簡易庭
　　　　　　　　　　　　　　　　　法　官　陳學德
以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以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向
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上訴理由應表明一、原判決所
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二、依訴訟資料可認為原判決有違背
法令之具體事實），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
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並應繳納上訴
費新臺幣1500元，如未繳納，依民事訴訟法施行法第9 條之規定，認當事人明知上訴要件有欠缺，逕以裁定駁回其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4　　日
　　　　　　　　　　　　　　　　　書記官　賴恩慧


